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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受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发行人”、“金海高科”、“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以下称“本次非公

开发行”或“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关于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律师工作

报告》（以下称“律师工作报告”）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海

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首份

法律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核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1837 号，以下称“《反馈意见》”）所关注的相关问

题以及发行人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以下称“最新期间”）

发生的、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的变动情况，本所现谨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

或补充外，律师工作报告、首份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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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的前提、假设和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同于律

师工作报告及首份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并上报，并愿意依法对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法律

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在此基础上出具了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并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5-2-3 

释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除非另有说明，相关词语简称及全称如下： 

简称 全称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金海高科、发行人或公司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金海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浙

江诸暨金海三喜空调网业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

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3,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于上交所上市事宜 

《公司章程》 
发行人制定并不时修订的《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汇投控股 

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汇投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金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省诸暨市金海

空调网业有限责任公司） 

诸暨三三 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 

金海进出口 浙江诸暨金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珠海金海 
珠海金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曾用名：珠海金海环境

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舟山金航 舟山金航航空过滤器有限公司 

上海金励 上海金励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珠海汇盈 
珠海汇盈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珠海市

豪迈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金海 天津金海三喜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日本金海 日本金海环境株式会社 

金海三喜（泰国） 金海三喜（泰国）有限公司 



5-2-4 

金海科技（泰国） 金海科技（泰国）有限公司 

金海环球贸易 金海环球贸易有限公司 

长泰医院 浙江长泰医院有限公司 

汇投治沙 

甘肃汇投治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甘肃金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金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甘

肃金海阻沙固沙新材料有限公司） 

金宋酒业 金宋酒业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金宋酒业有限公司） 

淡玛小院 

浙江淡玛小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乐乐

生态休闲农业有限公司、诸暨市汇盈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三三 
上海三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金海三喜

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珠海金海实业 
珠海金海实业有限公司（曾用名：珠海市斗门县金海

实业公司） 

汇投国际 汇投国际有限公司（曾用名：汇投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汇投智控 深圳市汇投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三喜 日本三喜橡胶株式会社 

上海新材料 金海高科（上海）新材料研究有限公司 

嘉兴厚扬 嘉兴厚扬载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首份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海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法律意

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海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律师工

作报告》 

境外律师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而聘请的境外律师事务所/律师，

具体指：1.WM KL& Associates Ltd.；2.Charles Chu & 

Kenneth Sit；3.共和法律事务所松田康太郎律师 

本所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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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报告期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最新期间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元 人民币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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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部分 关于《反馈意见》的回复 

问题 1：请申请人列表说明公司及子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的处罚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结合上述情况对本次发行

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核

查意见。 

回复： 

一、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的处罚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处罚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

况。 

二、上述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

项规定的非公开发行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规定，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得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

形”。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修订）“问题 4、重大违法行为”

之“（二）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的判断标准”，对

于主板（中小板）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和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发行条件中规定的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需根据行为性质、主观

恶性程度、社会影响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如相关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

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原则上视为构成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根据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主管部门开具的合规证明、境外律师就境外子公

司合规经营出具的意见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确认函等，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处罚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行政处

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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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行人报告期内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

形，未构成《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规定的非公开

发行的禁止性情形。 

三、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本所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通过检索信用中国、中国证监会、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等公开渠道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行政处

罚情况； 

2、取得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明细，核查发行人及子公司

是否存在罚款支出； 

3、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文件； 

4、取得发行人对相关事实的书面确认； 

5、查阅境外律师就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核查发行人境外

子公司的合规经营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处罚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

行政处罚，发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

的规定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问题 2：关于股份质押。请申请人说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权被质押的情况，结合质押的原因及合理性、质押资金具体用途、约定的

质权实现情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股价变动情况

等情况，披露是否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请保荐机构和律师

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被质押的情况，质押的原因及

合理性、质押资金具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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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丁宏广、

丁梅英夫妇直接持股及通过汇投控股、诸暨三三间接持股控制公司 56.04%的股

份表决权，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 2.46%股权，丁宏广、丁梅英夫妇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58.50%的股份表决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丁宏广、丁梅英夫妇及

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被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质押数量

（股） 

质押股数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质押股数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汇投控股 106,471,817 50.70% 33,000,000 30.99% 15.71% 

诸暨三三 10,521,919 5.01% 0 0 0 

丁伊央 4,210,700 2.01% 0 0 0 

丁宏广 688,228 0.33% 0 0 0 

丁伊可 632,300 0.30% 0 0 0 

丁伯英 317,800 0.15% 0 0 0 

合计 122,842,764 58.50% 33,000,000 26.86% 15.71%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控股股东汇投控股质押公司股份 3,300.00 万股，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30.99%，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1%。 

上述股票质押均系为汇投控股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汇投控股借款资金主要

用于其自身生产经营和日常资金周转，股票质押融资用于合法用途，具备合理性。

汇投控股股份质押明细情况如下： 

序

号 

出质

人 
质权人/借款人 质押日期 

质押数量

（万股） 

占出质人

总股数比

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授信额度

（亿元） 

1 汇投 绍兴银行股份 2021.5.17 1,800.00 16.91% 8.5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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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2 
汇投

控股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诸暨支行 

2022.2.22 1,500.00 14.09% 7.14% 1.00 

合计 3,300.00 30.99% 15.71% 3.00 

二、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 

（一）汇投控股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根据汇投控股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

双方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如下： 

“如出质权利的市场价格低于 7.35 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币种（警戒线价格），

出质人应当按照质权人的要求在合理期间内提供保证金担保、增加质押股权/基

金份额或其他担保，按照使之差额的总额偿还已使用的额度。 

如出质权利的市场价格低于 6.22 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币种（平仓线价格），

质权人有权：（1）宣布债务立即到期并立即偿还本息，取消所有未使用额度，

（2）处置全部或部分出质权利；（3）质权人有权在出质人开立的任何账户中扣

除应付未付款项。” 

（二）汇投控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根据汇投控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

同》，双方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如下： 

“质物为股权时，所质押股权份额合计超过总股本的 50%（含）、或股权交

易价格跌破每股净资产价值或触及预警线（预警线为：140%）的，乙方应当按

照甲方的要求提供保证金，或增加/更换新的担保，以弥补因质物市值下降带来

的缺口。”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股价变动情况等情况，

披露是否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丁宏广、丁梅英夫妇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汇投控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目

前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债务清偿能力。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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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未质押的股份能够适当提供补充质押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控股股东汇投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06,471,817 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3,300.00 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额的 30.99%，质押股份数量低于尚未质押股份数量。即使未来股价下跌触及

警戒线，尚未质押股数可用于质押补仓，控股股东具有补仓能力。 

除此之外，在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前提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通过适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获得

资金偿还相关债务。 

2、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可获得较为稳定的现金分红 

发行人长期以来积累了一批稳定的客户和供应商群体，拥有良好的市场口

碑，多年来经营情况较为稳定，盈利情况良好。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能

够获得较为稳定的现金分红，且预期未来现金分红仍将为其带来持续的收益，最

近三年发行人分红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2,520.00 4,200.00 3,36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49.94 9,335.15 8,011.20 

现金分红/当期净利润 35.25% 44.99% 41.94%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 10,080.00 

最近三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年均净

利润 
8,165.43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最近三年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年均净利润 
123.45% 

因此，在发行人稳定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可以定期从

上市公司分取现金红利，以支持偿还部分股权质押借款和融资利息。 

3、除上市公司外其他业务提供的偿债能力 

（1）控股股东财务状况 

截至 2021 年末及 2022 年 6 月末，汇投控股总资产分别为 17.69 亿元和 18.23

亿元（未经审计），剔除上市公司总资产后分别为 4.83 亿元和 5.31 亿元（未经

审计），超过汇投控股质押股权对应担保范围金额 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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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市公司外的其他业务及经营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上市公司资产外，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控制的

其他企业主要覆盖酒制品经营、投资、防沙治沙、智能传感器等业务，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情况 经营范围 备注 

1 汇投控股 

丁宏广持

有 70%股

权，丁梅

英持有

30%股权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

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文化投资；

文化基金管理；旅游投资；旅游基金管

理；信息咨询和服务；技术开发咨询和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淡玛小院 

汇投控股

直接持有

100%股权 

一般项目：从事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

文化、艺术品交流；种植销售：花卉；

生态农业休闲观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销售；林

木种子生产经营；酒制品生产；货物进

出口；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对外投资： 

金宋酒业 49%

股权。 

3 上海三三 

汇投控股

直接持有

100%股权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

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对外投资： 

1、重庆中宝生

物制药有限公

司 2.40%股权； 

2、深圳超感智

能科技有限公

司 30%股权。 

4 金宋酒业 

汇投控股

直接及间

接持有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

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

主要品牌和产

品： 

金宋酒，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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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 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酒制品

生产；保健食品生产；酒类销售；出口

贸易；粮食收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年与汪家烧坊

深度合作推出

的 金 宋 窖 藏

1909。 

5 汇投治沙 

汇投控股

直接持有

62.53%股

权 

防沙治沙领域的材料、制剂及工程施

工；植被保护与恢复；沙漠治理、生态

建设和沙土改良的材料及工程；道路

胶、标识胶及其他胶类产品；沙尘监测、

大气监测、环境监测、交通监测等监测

监控设备和仪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及用

途： 

阻沙固沙网及

组件产品，用于

防沙治沙及土

地荒漠化治理。 

6 汇投智控 

汇投治沙

直接持有

100%股权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半导体技术领

域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及服务；软

件开发；软件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销售及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以

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需

要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传感器、

变送器、芯片与组件、半导体模块及相

关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 

主要产品及用

途： 

半导体芯片、智

能传感器，应用

于对环境指标

（粉尘、温度、

压力等）的监

测。 

7 
珠海金海

实业 

丁宏广持

有 55%股

权，丁梅

英持有

45%股权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物业出

租；社会经济信息咨询；项目投资（以

上两项不含许可经营项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8 诸暨三三 丁梅英持 实业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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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1.76%

股权 

咨询 

9 汇投国际 

丁宏广持

有 100%

股权 

贸易 - 

根据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明和汇投控股确认，前述酒制品经营、投资、防沙

治沙、智能传感器等相关业务经营情况、经营规模较为稳定。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可通过以上经营实体的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保证

偿债能力，用于覆盖前述股权质押所对应的债务。 

4、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 

（1）实际控制人说明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丁宏广、丁梅英夫妇已

出具《关于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的说明》如下： 

“1、本人不存在发生贷款逾期还款的记录，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

裁，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除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汇投控股”）及其下属各公司主体外，

本人还直接持有珠海金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汇投国际

有限公司股权，该等公司分别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投资、贸易的经营，

该等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经营风险。” 

（2）网络核查情况 

经查询信用中国、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公开渠道，报告

期初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实际控制人和汇投控股不存在不良或违约类

贷款情形，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也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访谈情况 

通过访谈，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

暨支行均表示，汇投控股质押合同对应授信的借款相关还本付息情况正常，未出

现过逾期支付的情形，信用情况良好。 

综上所述，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二）股价变动情况，是否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致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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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生变更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汇投控股股票质押的履约保障比例测算如下： 

 

项目 
2022 年 8 月

31 日收盘价 

前 20 个交易

日交易均价 

前 60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 

前 120 个交易

日交易均价 

价格（元/股） 13.41 14.53 13.88 12.82 

质押股票数量（万股） 3,300.00 

质押股票证券市值（万元） 44,253.00 47,949.00 45,804.00 42,306.00 

整体担保授信金额（万元） 30,000.00 

整体履约保障比例 147.51% 159.83% 152.68% 141.02% 

1、招商银行质押（质押 1,500 万股，担保范围 1 亿元） 

质押股票证券市值（万元） 20,115.00 21,795.00 20,820.00 19,230.00 

履约保障比例 201.15% 217.95% 208.20% 192.30% 

2、绍兴银行质押（质押 1,800 万股，担保范围 2 亿元） 

警戒线（元/股） 7.35 

股票价格保障比例 182.45% 197.69% 188.84% 174.42% 

注 1：履约保障比例=质押股票证券市值/担保授信金额； 

注 2：股票价格保障比例=质押股票股价/警戒线股价。 

如上表可知，发行人近期股价相对稳定，从整体而言，质押股票证券市值与

整体担保授信金额相比，履约保障比例较高；同时，根据质押合同具体约定，发

行人股价较预警线或警戒线仍有较大安全空间；因此，汇投控股质押股权的强制

平仓风险较小。 

综上所述，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较强的清偿

能力，目前股价高于股权质押的平仓线、安全边际较高，相关股票质押不存在较

大的平仓风险，因股票质押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较低。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 

为进一步维持控制权稳定性，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书面说明，

将采取如下维持控制权稳定的措施： 

（一）关注金海高科股价动态 



5-2-15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密切关注金海高科股价动态及走势，以提前

进行风险预警，必要时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归还质押借款、追加保证金、追

加质押物以及与债权人和质权人协商增信等应对措施。 

（二）保障上市公司经营稳定 

发行人将继续强化管理团队建设和内控建设，持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积极发展建设市场营销体系和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 

（三）通过多种渠道合理安排资金偿还到期债务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如发生债务风

险，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通过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筹

措资金，保证偿债能力，按期对所负债务进行清偿。 

五、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本所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披露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的相关公告文件； 

2、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合同及对应授信合同； 

3、查阅发行人近三年的利润分配情况； 

4、查阅控股股东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5、取得并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的说明》； 

6、通过网站查询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资信情况； 

7、与控股股东主要财务人员访谈，了解其除上市公司以外业务的经营情况； 

8、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

行访谈，确认质押及授信情况、控股股东信用情况、资金用途等； 

9、查阅并整理发行人近期股价情况，分析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是否存在较大

平仓风险； 

10、获取并查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

关措施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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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股权质押用途具备合理性，实际控制人具备良好的

财务状况和较强的清偿能力，股价安全边际较高，相关股票质押不存在较大的平

仓风险，因股票质押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风险较低；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制定了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且该措

施具备有效性。 

 

问题 3、请发行人说明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是否从事房地产业务。请

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经营范围不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参股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如下： 

序号 
公司名

称 

与发行人

的关系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是否涉

及房地产业务 

1 发行人 / 

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研

发；软件开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塑料制

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模具制造；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

类医疗器械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生

产；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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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海进

出口 

控股子公

司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批发零售、网上

销售：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日化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品），第一类医疗

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3 
珠海金

海 

控股子公

司 

研发、生产、销售：空调机网片、塑料筛网、注

塑制品、各类过滤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4 
上海金

励 

控股子公

司 

环境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第三方物流服务（不得从事

运输），自有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空气净化设备、空调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否 

5 
上海新

材料 

控股子公

司 

一般项目：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

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

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高性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合成纤

维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塑料制品销

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否 

6 
天津金

海 

控股子公

司 

生产、销售过滤网板、过滤器、塑料零部件及相

关产品。 
否 

7 
日本金

海 

控股子公

司 
空气过滤器的销售 否 

8 
金海三

喜（泰

控股子公

司 
空气过滤器、空调风轮的生产和销售 否 



5-2-18 

国） 

9 

金海科

技（泰

国） 

控股子公

司 

生产和销售塑料制品、组装空调、空气清新机、

加湿机 
否 

10 
金海环

球贸易 

控股子公

司 

环保过滤材料、过滤网及网板、过滤器、空气清

新剂、塑料制品及组件、模具等产品的进出口贸

易、技术进出口相关业务 

否 

11 
长泰医

院 

参股子公

司 

开展医疗、诊疗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

或批准文件核定的为准) 
否 

12 
嘉兴厚

扬 

参股子公

司 

一般项目：实业投资、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否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不涉及“房地产开发”、“房地

产经营”、“房屋租赁”或“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内容。因此，发行人及控股子公

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 

二、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不存在房

地产业务收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

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

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

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

控股子公司、参股子公司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不具备开展房地产业务相

关的资质及能力。根据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审计报告》

和 2022 年 1-6 月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等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

中不含房地产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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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及其参股子公司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已就其未从事房地产业务相关事宜出具了如下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均不属于房地产开发

企业，均无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资质及能力，亦不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及

收入。本次发行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并无从事房地产业务之计划。就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用途和比例进行使用，承诺不

会将募集资金投入房地产业务。” 

发行人参股子公司已就其未从事房地产业务相关事宜出具了如下承诺：“截

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资

质及能力，不存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及收入。”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子公司不

存在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情形。 

四、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本所实施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公司的营业执照、章程、合伙协议、工商登记

信息，并通过公开渠道查阅发行人及控股、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 

2、查阅境外律师就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核查发行人境外

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其实际经营业务； 

3、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等官方网站，核查发行人及境内控股子公

司、参股公司是否存在资质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的情况； 

5、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近三年年度报告，核查是否存在涉及

房地产相关的业务收入； 

6、取得发行人、发行人参股公司出具的关于不存在房地产业务的确认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控股、参股

子公司不存在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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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最新期间的变动事项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一）董事会的批准 

发行人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减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发行人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根

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减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的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所认为，发行人董事会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

程》作出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决议，决议内容和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授权和批准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上市尚需获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 

二、 发起人和股东 

（一）发行人的现有股东 

1、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汇投控股 106,471,817 50.70 流通股 

2 诸暨三三 10,521,919 5.01 流通股 

3 丁伊央 4,210,700 2.01 流通股 

4 叶建芳 2,510,000 1.20 流通股 

5 吴永祥 1,332,100 0.63 流通股 

6 李泓瑞 1,180,027 0.56 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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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海龙 1,110,000 0.53 流通股 

8 何增茂 1,037,360 0.49 流通股 

9 刘桂琴 953,300 0.45 流通股 

10 
北京中油高盛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886,400 0.42 流通股 

2、发行人的主要股东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汇投控股、诸暨

三三，其基本情况如下： 

（1）汇投控股 

根据汇投控股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146245238M），汇投控股住所为诸暨市应店街镇大马坞村，法定代表

人为丁梅英，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为“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文化投资；

文化基金管理；旅游投资；旅游基金管理；信息咨询和服务；技术开发咨询和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汇投控股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现行有效的《章程》，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丁宏广和丁梅英分别持有汇投控股 70%、30%的股权。 

（2）诸暨三三 

根据诸暨三三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577702920M），诸暨三三住所为诸暨市陶朱街道荣马路东侧，法定代

表人为丁梅英，注册资本为 1,05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根据诸暨三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的现行有效的《章程》及其修正案，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诸暨三三的出资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丁梅英 648.50 61.76 

2 洪冬萍 57.00 5.43 

3 张士忠 45.00 4.29 

4 丁伯英 45.00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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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海军 30.00 2.86 

6 丁长华 27.00 2.57 

7 丁立飞 19.50 1.86 

8 孟晓红 19.50 1.86 

9 陈小晖 16.50 1.57 

10 翁飞英 15.00 1.43 

11 孟祥耀 12.00 1.15 

12 郭秋艳 12.00 1.15 

13 丁明华 12.00 1.15 

14 鲁云泉 12.00 1.15 

15 应秋芳 12.00 1.15 

16 周初伟 10.00 0.95 

17 陈秀琪 7.50 0.71 

18 俞海玲 7.50 0.71 

19 童宏膺 7.50 0.71 

20 卢佳 7.50 0.71 

21 周光华 7.50 0.71 

22 吴金凯 7.50 0.71 

23 章涛钡 7.50 0.71 

24 周常娥 4.50 0.43 

合计 1,050.00 100.00 

本所认为，发行人主要股东为法人，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作

为发行人股东的资格。 

（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汇投控股持有发行人 106,471,817 股股份，占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50.70%，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2、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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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丁宏广持有汇投控股70%的股权，丁梅英持有汇投控

股30%的股权，丁宏广、丁梅英为夫妻关系。 

丁宏广、丁梅英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丁伊可（系丁宏广、丁梅英之女）、丁

伊央（系丁宏广、丁梅英之女）、丁伯英（系丁梅英之妹）合计控制发行人股份

总数58.50%的股份表决权，丁宏广、丁梅英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丁宏广、丁

梅英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丁宏广，男，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330625********0792，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大马坞村。现任发行人

董事、日本金海董事长及汇投国际董事。 

（2）丁梅英，女，195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码：330625********0805，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大马坞村。现任汇投控

股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诸暨三三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本所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汇投控股，实际控制人为丁宏广、丁梅英夫妇，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0 0 

其中：国有股 0 0 

国有股以外的内资股 0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10,000,000 100 

三、股份总数 210,000,000 100 

本所认为，发行人股本结构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主要

关联方及关联关系如下： 

1、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构成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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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法人。具体情况如下： 

2、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 

序号 名称 持股比例 

1 金海进出口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2 珠海金海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3 上海金励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4 上海新材料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5 天津金海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6 日本金海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7 金海三喜（泰国）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8 金海科技（泰国）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9 金海环球贸易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 

10 舟山金航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已于 2022 年 6 月注销 

11 珠海汇盈 发行人持有 100.00%股权，已于 2022 年 7 月转让 

3、发行人的联营企业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长泰医院 发行人持有 29.00%股权 

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汇投控股，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丁宏广、丁梅英夫妇。 

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汇投控股、诸暨三三外，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法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1 汇投治沙 汇投控股持有 防沙治沙领域的材料、制剂及工程施工；植被保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汇投控股 持有发行人 50.70%的股份 

诸暨三三 持有发行人 5.01%的股份 

丁宏广 直接持有发行人 0.33%的股份，间接持有发行人 35.49%的股份 

丁梅英 间接持有发行人约 18.3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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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2%股份 护与恢复；沙漠治理、生态建设和沙土改良的材

料及工程；道路胶、标识胶及其他胶类产品；沙

尘监测、大气监测、环境监测、交通监测等监测

监控设备和仪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 金宋酒业 

汇投控股直接及

间接持有 100.00%

股权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

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酒制品生产；保

健食品生产；酒类销售；出口贸易；粮食收购（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 淡玛小院 
汇投控股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项目：从事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文化、

艺术品交流；种植销售：花卉；生态农业休闲观

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销售；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酒制品生产；货物进出口；

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4 上海三三 
汇投控股持有

100.00%股权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经纪）。【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5 汇投智控 
汇投治沙持有

100.00%股权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半导体技术领域的技术

开发、转让、咨询及服务；软件开发；软件系统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及服务；经营进出

口业务。（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需要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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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传感器、变送器、芯片与组件、

半导体模块及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 

6 
珠海金海

实业 

丁宏广持有

55.00%股权；丁梅

英持有 45.00%股

权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物业出租；社会

经济信息咨询；项目投资（以上两项不含许可经

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汇投国际 
丁宏广持有

100.00%股权 
贸易 

5、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近亲属 

发行人现任董事 9 名，分别为丁伊可、丁宏广、丁伯英、洪贤良、孟晓红、

穆玲婷、邓春华、姚善泾及高镭。 

发行人现任监事 3 名，分别为郭秋艳、陈雪芬、唐金玲，其中郭秋艳为监事

会主席。 

发行人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4 名，分别为总经理丁伊可、副总经理丁伯英、董

事会秘书穆玲婷及财务总监任飞。 

发行人上述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近亲属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6、发行人控股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控股股东汇投控股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发行人的关联自

然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姓名 职务 

1 丁梅英 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2 于跃文 监事 

7、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及上述第 1、第 4 项所述关联法人以外，上述

第 5 项至第 6 项所述之关联自然人直接、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

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除外），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法人。依据前述关联自然人的确认，该等关联法人主

要包括： 

序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1 诸暨市民间投融资管理服务 实际控制人丁梅英担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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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限公司 

2 上海汇胜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丁宏广、丁梅英之女丁伊央持股

100.00%并担任经理 

3 深圳超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丁宏广、丁梅英之女丁伊央担任董事 

4 上海积铢信息技术咨询中心 发行人控股股东监事于跃文持股 100.00% 

5 上海毓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发行人控股股东监事于跃文持股 100.00% 

6 浙江盛安达工程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丁梅英、董事丁伯英兄弟丁贤明持股

90%并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 

7 诸暨市梯峰纺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丁梅英、董事丁伯英兄弟丁全云持股

60%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8 诸暨市舒恒食品商行 董事孟晓红配偶张海江为经营者 

9 诸暨市锦航纺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丁梅英、董事丁伯英兄弟丁全云配偶

丁旭萍持股 100% 

10 上海后凝机电配件销售中心 
实际控制人丁梅英、董事丁伯英兄弟丁全云配偶

丁旭萍持股 100% 

注：上海积铢信息技术咨询中心已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注销。 

8、其他主要关联方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以下自然人构成发行人的其他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姓名 关联关系 

1 吴景深 曾任发行人独立董事，于 2021 年 12 月辞职 

发行人上述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近亲属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 

1、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担保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关联担保均为以

发行人作为被担保方的情形出现，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1 汇投控股 发行人 12,000.00 2022.03.10 2025.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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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汇投控股、丁宏

广、丁梅英 
发行人 6,000.00 2021.08.09 2024.08.08 

3 
汇投控股、丁宏

广、丁梅英 
发行人 12,000.00 2020.11.30 2021.11.29 

4 
汇投控股、丁宏

广、丁梅英 
发行人 10,000.00 2021.02.04 2023.02.04 

5 
汇投控股、丁宏

广、丁梅英 
发行人 10,000.00 2020.03.23 2021.03.22 

6 丁宏广、丁梅英 发行人 10,000.00 2019.12.04 2021.12.04 

7 汇投控股 发行人 6,000.00 2019.06.20 2021.06.20 

8 
汇投控股、丁宏

广、丁梅英 
发行人 10,000.00 2019.04.10 2020.04.09 

9 丁宏广、丁梅英 发行人 10,000.00 2017.11.29 2019.11.29 

10 汇投控股 发行人 5,000.00 2017.10.20 2020.10.20 

11 丁宏广、丁梅英 发行人 5,000.00 2017.10.20 2020.10.20 

以上关联担保的发生，系因公司取得银行授信额度，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为发行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共同对外投资 

发行人与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丁伊可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嘉兴厚扬，该

投资基金计划募集的总规模为 11,000万元，其中金海高科认缴出资额 2,000万元，

丁伊可认缴出资额 5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金海高科、丁伊可作为有

限合伙人分别持有嘉兴厚扬 18.18%、4.55%的合伙份额。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共同对外投资事项

已分别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发行

人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上半年度发行人支付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分别为 597.89 万元、663.80 万元、583.37 万元、

212.03 万元。 

（4）关联方应付款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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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与关联方的应付款项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关联方 金额（元） 

其他应付款 丁宏广 50,630.00 

合计 / 50,630.00 

本所认为，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正在履行的按照《上

市规则》应当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定价公允，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况。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披露

且正在履行的重大关联交易。 

四、 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财产以及权益 

（一）发行人拥有的股权 

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金海科技（泰国）正在通过转让其全部业

务，从而使其业务与金海三喜（泰国）合并。前述合并已于 2022 年 6 月 1 日起

生效，金海科技（泰国）将终止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但截至目前，金海科技

（泰国）的法人实体地位保持不变。 

（二）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权和房屋使用权 

1、不动产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12处不

动产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权利

人 
证书编号 座落 

建筑面积

（㎡） 

土地使用

权面积 

（㎡） 

用途 
他项

权利 

1 
金海

高科 

浙（2021）诸暨市不

动产权第 0010435 号 

应店街镇大

马坞村 
18,502.64 36,327.90 

工业用

地/厂房 
/ 

2 
金海

高科 

浙（2021）诸暨市不

动产权第 0014418 号 

应店街镇伍

堡坂村应高

坞 

15,555.99 33,157.43 
工业用

地/厂房 
/ 

3 
金海

高科 

浙（2021）诸暨市不

动产权第 0014404 号 

应店街镇伍

堡畈村 
4,610.73 7,589.80 

工业用

地/厂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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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海

高科 

浙（2020）诸暨市不

动产权第 0039486 号 

陶朱街道建

业路 6 号 
41,479.32 33,363.00 

工业用

地/厂房 
/ 

5 
金海

高科 

沪（2021）徐字不动

产权第 005642 号 

零陵路 899

号 
218.50 9,026.00 

综合/办

公 
/ 

6 
金海

高科 

粤（2020）深圳市不

动产权第 0298610 号 

福田中心区

福中三路诺

德金融中心

主楼 32B 

527.94 4,980.05 
商业、办

公/办公 
/ 

7 
珠海

金海 

粤（2020）珠海市不

动产权第 0108900 号 

珠海市斗门

区乾务镇乾

湾路南 5 号

（1 号厂

房） 

17,915.15 

20,260.83 

工业用

地/工业 
/ 

8 
珠海

金海 

粤（2020）珠海市不

动产权第 0108901 号 

珠海市斗门

区乾务镇乾

湾路南 5 号

（2 号厂

房） 

10,886.36 
工业用

地/工业 
/ 

9 
珠海

金海 

粤（2020）珠海市不

动产权第 0108902 号 

珠海市斗门

区乾务镇乾

湾路南 5 号

（水泵房、

消防水池） 

200.16 
工业用

地/工业 
/ 

10 
珠海

金海 

粤（2020）珠海市不

动产权第 0108903 号 

珠海市斗门

区乾务镇乾

湾路南 5 号

（3 号综合

楼） 

5,864.63 
工业用

地/工业 
/ 

11 珠海 粤（2020）珠海市不 珠海市斗门 45.60 工业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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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 动产权第 0108904 号 区乾务镇乾

湾路南 5 号

（门卫 2） 

地/工业 

12 
珠海

金海 

粤（2020）珠海市不

动产权第 0108905 号 

珠海市斗门

区乾务镇乾

湾路南 5 号

（门卫 1） 

45.60 
工业用

地/工业 
/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不动产权已办理《房地产权证》

或《不动产权证书》，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享有的上述不动产权合法有效。 

2、房屋使用权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租赁取得的房屋使用权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出租方 房屋所在地 

面积

（㎡） 
租赁期限 

是否提供房

屋产权证明 

租赁

用途 

1 
何尽华、殷本

杰（代理人）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899 号 10N 室 
210.68 

2021.07.01-

2023.06.30 
否 办公 

2 
翟建保、石素

荣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899 号 10 层 A 室 
219.51 

2021.05.11-

2023.05.10 
否 办公 

3 
李裕奖、李飞

国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899 号 10 层 L 室 
117.15 

2021.05.01-

2023.04.30 
否 办公 

4 林连正 
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

899 号 10 层 M 室 
219.51 

2021.05.01-

2023.04.30 
否 办公 

5 
科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鹤翔路

83 号院内租赁物/仓

库 

130.00 
2022.06.01-

2022.11.30 
否 仓储 

6 
科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市科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客房 238 室 
/ 

2022.06.01-

2022.11.30 
否 居住 

7 
天津绅淼工贸

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刘安庄

工业园 
1,300.00 

2022.01.01-

2022.12.31 
否 仓储 

经核查，发行人承租的上述房屋未提供房屋所有权证书，存在出租人权利瑕

疵而影响租赁合同效力的法律风险。本所认为，前述出租人权利瑕疵虽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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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的效力，但发行人承租房屋主要用于办公、仓储，不涉及到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活动，前述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经核查，发行人承租的以上房屋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本所认为，发行人与

出租人之间的房屋租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且正常履行，未办理租

赁登记备案不影响相关租赁合同的效力。但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

十三条，发行人未及时办理备案若经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仍逾期不改正的，可能面临被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的风险。 

综上，本所认为，除上述房屋租赁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及存在出租人权利瑕

疵风险外，发行人有权根据上述租赁合同的约定占有、使用上述房屋。 

3、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2022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2年6月30日，发行人在建工程

余额为39,957,786.46元。 

（三）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其他无形资产 

1、注册商标 

（1）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境内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样式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有效期限 注册证号 

1 
 

9 2017.06.07-2027.06.06 1024141 

2 
 

22 2017.07.14-2027.07.13 1051910 

3 
 

9 2017.06.14-2027.06.13 1030315 

4 
 

11 2021.07.14-2031.07.13 1602182 

5 
 

10 2015.04.21-2025.04.20 3687841 

6 
 

8 2015.02.28-2025.02.27 368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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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 2015.05.21-2025.05.20 3687839 

8 
 

11 2015.08.14-2025.08.13 3687840 

9 
 

9 2015.08.14-2025.08.13 3687842 

10 
 

40 2015.08.14-2025.08.13 3687827 

11 
 

39 2015.10.21-2025.10.20 3687828 

12 
 

17 2015.10.21-2025.10.20 3687837 

13 
 

44 2015.11.07-2025.11.06 3687826 

14 
 

35 2015.10.21-2025.10.20 3687830 

15 
 

16 2016.01.07-2026.01.06 3687838 

16 
 

36 2016.01.07－2026.01.06 3687829 

17 
 

19 2016.01.21-2026.01.20 3687835 

18 
 

18 2016.02.07-2026.02.06 3687836 

19 
 

22 2016.02.14-2026.02.13 3687832 

20 
 

23 2016.02.14-2026.02.13 3687831 

21 
 

7 2016.03.07-2026.03.06 3687852 

22 
 

21 2016.03.21-2026.03.20 368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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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6 2016.07.21-2026.07.20 3687853 

24 
 

20 2016.08.28-2026.08.27 3687834 

25 
 

22 2019.05.07-2029.05.06 4902164 

26 
 

22 2013.04.28-2023.04.27 10589787 

27 
 

9 2013.07.14-2023.07.13 10589776 

28 
 

6 2014.03.07-2024.03.06 680634 

29 
 

24 2017.10.14-2027.10.13 21010681 

30 
 

24 2017.10.14-2027.10.13 21010253 

31 
 

11 2017.09.21-2027.09.20 20813253 

32 
 

11 2017.11.21-2027.11.20 20813394 

33 
 

11 2018.09.07-2028.09.06 24185822 

34 
 

11 2013.11.14-2023.11.13 11135857 

35 
 

24 2019.07.07-2029.07.06 33224201 

36 
 

11 2019.06.07-2029.06.06 33231354 

37 
 

11 2020.09.14-2030.09.13 42580069 

38 
 

5 2020.12.14-2030.12.13 4445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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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 2020.12.28-2030.12.27 44451043 

40 
 

5 2020.11.28-2030.11.27 44456853 

41 
 

10 2021.01.28-2031.01.27 44466385 

42 
 

5 2020.11.21-2030.11.20 44445798 

43 
 

10 2020.11.14-2030.11.13 44459269 

44 
 

3 2021.02.21-2031.02.20 47618116 

45 
 

3 2021.02.21-2031.02.20 47602281 

46 
 

5 2021.02.14-2031.02.13 47620368 

47 
 

9 2021.02.21-2031.02.20 47610717 

48 
 

10 2021.02.21-2031.02.20 47624386 

49 
 

11 2021.02.14-2031.02.13 47607701 

50 
 

21 2021.02.21-2031.02.20 47620942 

51 
 

22 2021.02.14-2031.02.13 47616374 

52 
 

24 2021.02.21-2031.02.20 47596723 

53 
 

40 2021.02.14-2031.02.13 47622313 

54 
 

42 2021.10.07－2031.10.06 544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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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4 2021.10.14-2031.10.13 54430268 

56 
 

1 2021.10.07-2031.10.06 53190366A 

57 
 

21 2021.10.07-2031.10.06 53179023A 

58 
 

22 2021.10.07-2031.10.06 53174826A 

59 
 

24 2021.10.07-2031.10.06 53189529A 

60 
 

9 2021.10.21-2031.10.20 53183807A 

61 
 

21 2021.10.21-2031.10.20 53161521A 

62 
 

1 2021.10.07-2031.10.06 53182789A 

63 
 

9 2021.11.07-2031.11.06 53162319A 

64 
 

11 2021.08.28-2031.08.27 53165022 

65 
 

21 2021.11.07-2023.11.06 53194556A 

66 
 

22 2021.10.21-2031.10.20 53189134A 

67 
 

24 2021.11.07-2031.11.06 53194646A 

68 
 

35 2021.05.28-2031.05.27 48593066 

69 
 

35 2021.10.07-2031.10.06 54479328 

70 
 

21 2021.10.14－2031.10.13 5444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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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22 2021.10.14－2031.10.13 54442070 

72 
 

3 2021.10.14－2031.10.13 54434194 

73 
 

9 2021.10.14-2031.10.13 54430434 

74 
 

40 2021.10.14-2031.10.13 54428236 

75 
 

1 2021.10.14-2031.10.13 54426699 

76 
 

10 2021.10.14－2031.10.13 54421460 

77 
 

11 2021.10.14-2031.10.13 54416178 

78 
 

5 2021.10.14-2031.10.13 54414327 

79 

 

24 2022.06.21-2032.06.20 61659122 

80 

 

21 2022.06.14-2032.06.13 61657491 

81 

 

5 2022.06.14-2032.06.13 61656267 

82 

 

40 2022.06.14-2032.06.13 61654363 

83 

 

3 2022.06.14-2032.06.13 61653408 

84 

 

9 2022.06.14-2032.06.13 61642101 

85 

 

40 2022.06.21-2032.06.20 61641843 

86 

 

22 2022.06.21-2032.06.20 6164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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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21 2022.06.14-2032.06.13 61640200 

88 

 

10 2022.06.14-2032.06.13 61638097 

89 

 

11 2022.06.14-2032.06.13 61637317 

90 

 

42 2022.06.14-2032.06.13 61633871 

91 

 

22 2022.06.14-2032.06.13 61629915 

92 

 

21 2022.06.21-2032.06.20 61629854 

93 

 

1 2022.06.14-2032.06.13 61626614 

94 

 

5 2022.04.28-2032.04.27 60364151 

95 

 

10 2022.04.28-2032.04.27 60364150 

96 

 

11 2022.04.21-2032.04.20 60364149 

97 

 

40 2022.04.28-2032.04.27 60364148 

（2）最新期间内，发行人持有的 3 项境内注册商标存在被宣告无效或撤销

的风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样式 核定使用商品类别 有效期限 注册号 

1 

 

11 2020.11.07-2030.11.06 5498049 

2 

 

5 2021.10.07-2031.10.06 53169195A 

3 

 

5 2021.10.28-2031.10.27 5318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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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关于提供注册商标使用证据的通知》，申请人米雪丽以

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申请撤销发行人第 5498049 号“金海三喜;GOLDENSEA”商标在第 11

类“冷却设备和装置”等全部核定使用商品上的注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

人正在准备进行答辩。 

注 2：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商标无效宣告答辩通知书》，申请人杨凌金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申请宣告发行人注册号为第 53169195A 号、第 53189427 号的商标为无效。 

2、专利权 

（1）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的境内专利权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权期限 
权利取得

方式 

1 
用于检测滤网寿

命的装置和方法 
ZL201711287379.9 发明 2017.12.07-2037.12.06 原始取得 

2 PM2.5 空气滤材 ZL201821821848.0 实用新型 2018.11.06-2028.11.05 原始取得 

3 
具有高过滤面积

的空气过滤器 
ZL201921626930.2 实用新型 2019.09.27-2029.09.26 原始取得 

4 照明装置 ZL201921395297.0 实用新型 2019.08.26-2029.08.25 原始取得 

5 

空气过滤器、空

气净化器、厨房

空调、空调油烟

一体机 

ZL201922486787.8 实用新型 2019.12.30-2029.12.29 原始取得 

6 
筒式过滤器防护

网用卡扣 
ZL202020119342.6 实用新型 2020.01.19-2030.01.18 原始取得 

7 空气净化器 ZL202030516123.7 外观设计 2020.09.03-2030.09.02 原始取得 

8 空气净化器 ZL202030516366.0 外观设计 2020.09.03-2030.09.02 原始取得 

9 除菌器 ZL202030704714.7 外观设计 2020.11.20-2030.11.19 原始取得 

10 空气净化器 ZL202030704705.8 外观设计 2020.11.20-2030.11.19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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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除菌器 ZL202030706822.8 外观设计 2020.11.20-2030.11.19 原始取得 

12 口罩 ZL202022439377.0 实用新型 2020.10.28-2030.10.27 原始取得 

13 一种空气净化器 ZL202022142214.6 实用新型 2020.09.25-2030.09.24 原始取得 

14 
包含药剂包装的

空气过滤装置 
ZL202021459867.0 实用新型 2020.07.22-2030.07.21 原始取得 

15 空气净化器 ZL202130229730.X 外观设计 2021.04.21-2031.04.20 原始取得 

16 
空气杀菌消毒装

置 
ZL202023174275.7 实用新型 2020.12.25-2030.12.24 原始取得 

17 
空气杀菌消毒装

置 
ZL202023346053.9 实用新型 2020.12.31-2030.12.30 原始取得 

18 

一种复合滤芯、

过滤器及空气过

滤系统 

ZL202023180709.4 实用新型 2020.12.25-2030.12.24 原始取得 

19 
便携式杀病毒装

置 
ZL202021920994.6 实用新型 2020.09.04-2030.09.03 原始取得 

20 空气净化系统 ZL202120590335.9 实用新型 2021.03.23-2031.03.22 原始取得 

21 空气净化系统 ZL202120591059.8 实用新型 2021.03.23-2031.03.22 原始取得 

22 空气净化系统 ZL202120590531.6 实用新型 2021.03.23-2031.03.22 原始取得 

23 空气净化系统 ZL202120591032.9 实用新型 2021.03.23-2031.03.22 原始取得 

24 电晕驻极装置 ZL202023155718.8 实用新型 2020.12.24-2030.12.23 原始取得 

25 车载空气净化器 ZL202121018202.0 实用新型 2021.05.12-2031.05.11 原始取得 

26 

一种杀菌除味装

置及杀菌除味设

备 

ZL202120484047.5 实用新型 2021.03.05-2031.03.04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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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种可调节出风

的空气净化装置 
ZL202120811698.0 实用新型 2021.04.20-2031.04.19 原始取得 

28 空气净化器 ZL201830179738.8 外观设计 2018.04.26-2028.04.25 原始取得 

29 复合果铝结构 ZL201721846191.9 实用新型 2017.12.26-2027.12.25 原始取得 

30 
纱窗网、制备方

法及其应用 
ZL201610961969.4 发明 2016.11.04-2036.11.03 原始取得 

31 

驻极体材料的液

体充电方法和装

置 

ZL201720487677.1 实用新型 2017.05.04-2027.05.03 原始取得 

32 

无卤阻燃尼龙

66 组合物以及

尼龙 66 的改性

方法 

ZL201510674124.2 发明 2015.10.16-2035.10.15 原始取得 

33 

高中效和亚高效

空气过滤器计重

效率的测定方法

及其应用 

ZL201410215143.4 发明 2014.05.20-2034.05.19 原始取得 

34 

更换和维护防沙

网的方法和防沙

网的评估方法 

ZL201310698061.5 发明 2013.12.17-2033.12.16 

原始取得

（与汇投

治沙共有） 

35 
空气过滤装置及

其用途 
ZL201410442498.7 发明 2014.09.02-2034.09.01 原始取得 

36 

静电除尘装置及

其制造方法和用

途 

ZL201410787382.7 发明 2014.12.17-2034.12.16 原始取得 

37 

植物纤维阻沙固

沙网及其制备方

法 

ZL201210203432.3 发明 2012.06.18-2032.06.17 

原始取得

（与汇投

治沙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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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空塑料单丝空

气过滤网 
ZL201520738462.3 实用新型 2015.09.22-2025.09.21 原始取得 

39 
变风阻阻沙固沙

网 
ZL201210110179.7 发明 2012.04.13-2032.04.12 

原始取得

（与汇投

治沙共有） 

40 
环形过滤网及其

制备方法 
ZL201210213449.7 发明 2012.06.21-2032.06.20 原始取得 

41 
去除油烟颗粒的

过滤器 
ZL201420377913.0 实用新型 2014.07.09-2024.07.08 原始取得 

42 

空调过滤网板不

修边塑料成型模

具和不修边的空

气过滤网板 

ZL201320636524.0 实用新型 2013.10.15-2023.10.14 原始取得 

43 
室外用多功能

PM2.5 过滤装置 
ZL201320437936.1 实用新型 2013.07.19-2023.07.18 原始取得 

44 防沙网固定组件 ZL201110281543.1 发明 2011.09.21-2031.09.20 

原始取得

（与汇投

治沙共有） 

45 

含有防螨虫剂的

聚合物母粒、防

螨虫空气过滤网

的单丝及其制备

工艺和用途 

ZL201010517463.7 发明 2010.10.22-2030.10.21 原始取得 

46 

竹炭空气过滤网

用单丝及其制备

工艺和用途 

ZL201010254823.9 发明 2010.08.17-2030.08.16 原始取得 

47 
一种双层蜂巢结

构过滤网 
ZL201010269536.5 发明 2010.08.31-2030.08.30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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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一种过滤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和用

途 

ZL201010517461.8 发明 2010.10.22-2030.10.21 原始取得 

49 

一种空气过滤网

板的网面平整处

理方法 

ZL201010214568.5 发明 2010.06.28-2030.06.27 原始取得 

50 

一种板式热交换

器的用途及外壳

包含至少一个该

板式热交换器的

容器 

ZL200810036589.5 发明 2008.04.24-2028.04.23 原始取得 

51 

光触媒抗菌防霉

负离子聚丙烯单

丝及其制备方法

和用途 

ZL200610116634.9 发明 2006.09.28-2026.09.27 原始取得 

52 

导电母粒、导电

聚合物单丝及其

制备方法和用途 

ZL200610023739.X 发明 2006.02.05-2026.02.04 原始取得 

53 

能够发射负离子

的单丝及其制备

方法和用途 

ZL200510024260.3 发明 2005.03.09-2025.03.08 原始取得 

54 

酶杀菌母粒、酶

杀菌聚合物单丝

及其制备工艺和

用途 

ZL200510028163.1 发明 2005.07.27-2025.07.26 原始取得 

55 
油烟空气过滤材

料的制备工艺 
ZL02136507.5 发明 2002.08.15-2022.08.14 原始取得 

56 一种液压过滤器 ZL202220246833.6 实用新型 2022.01.29-2032.01.28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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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固定钩组件和固

定结构 
ZL202122466300.7 实用新型 2021.10.13-2031.10.12 原始取得 

（2）最新期间内，发行人到期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权期限 
权利取得

方式 

1 
植物纤维阻沙固

沙网 
ZL201220287927.4 实用新型 2012.06.18-2022.06.17 

原始取得

（与汇投

治沙共有） 

根据发行人说明，对于上述第 1 项注册商标，发行人已在规定时间内向国

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使用证据，可以证明发行人近三年内在第 11 类“冷却设备

和装置”等商品上有实际使用该注册商标，该注册商标不涉及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和主要产品，被申请撤销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对于上述

第 2 项、第 3 项注册商标，均不涉及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发行人已决

定放弃该等注册商标在被申请核定使用商品/服务上的注册，该等注册商标在上

述使用商品/服务上的注册被宣告无效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根据发行人说明，上述专利权的权利期限届满属正常的到期终止，不会对发

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认为，除上述部分商标正在撤销/无效宣告申请审查中及部分专

利到期外，发行人合法取得并拥有上述其他商标、专利权。 

（四）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重大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

的设备（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设备）账面价值为 135,617,038.81 元，其中

机器设备 123,294,367.20 元，运输工具 1,962,861.91 元，办公设备 6,135,341.06

元。 

（五）重大财产的权利限制 

根据发行人《2022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资

产受限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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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原因 

货币资金 24,364,325.41 承兑汇票保证金 

应收票据 19,678,215.37 开立承兑汇票质押 

应收账款融资 13,788,603.25 开立承兑汇票质押 

合计 57,831,144.03 / 

（六）境外子公司拥有的资产 

根据《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发行人境外资产 37,823.69 万元，占总资产的

比例为 29.27%。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合法持有

其资产，且该等资产的所有权及使用权不存在任何限制。 

五、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重大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1、重大借款合同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超过

150.00 万元的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1）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签

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21 年（诸暨）字 00746 号），约定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向发行人提供 1,0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自首次

提款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27 日止（应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一次性提清借款），

利率为合同生效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以上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6.5 基点（一个基点为 0.01%），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

在重新定价日，按照下一浮动周期首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

近一次公布的报价利率加 6.5 基点，进行重新定价。 

（2）发行人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签署《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08000LK21BF0C7J），约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向发行人提供 300 万美元借款，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借款日和提款日

以借款借据中的记载为准），外币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1.65988%。 

（3）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发

出《提款申请书（适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情形）》（编号：

5711972022056374），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申请提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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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借款，利率为定价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以

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5 个基本点。 

（4）发行人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发

出《提款申请书（适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情形）》（编号：

5711972022058270），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申请提供

2,500 万元借款，利率为定价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 5 个基本点。 

（5）发行人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发

出《提款申请书（适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情形）》（编号：

571HT2022138411），发行人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申请提供

2,000 万元借款，利率为定价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50 个基本点。 

（6）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签署《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诸公 2022 人借 0267），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向发行人提供 3,0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 12 个月（应

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起 20 日内提清借款），还款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5 日，发

行人已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还款 2,000 万元，利率为实际提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1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 12 个

月为一个浮动周期，在重新定价日，按照下一浮动周期首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报价利率，进行重新定价。 

（7）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签署《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诸公 2022 人借 0271），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向发行人提供 1,0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 12 个月（应

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起 20 日内提清借款），还款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6 日，利

率为实际提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1 年期

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在重新定价日，按照下一

浮动周期首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报价利率，

进行重新定价。 

（8）发行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签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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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诸公 2022 人借 0289），约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向发行人提供 4,0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 12 个月（应

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起 20 日内提清借款），还款日期为 2023 年 5 月 17 日，利

率为实际提款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 1 年期

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在重新定价日，按照下一

浮动周期首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报价利率，

进行重新定价。 

经核查，发行人就上述借款均签署了书面借款合同或协议。 

本所认为，发行人与银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均依据银行制定的借款合同的格式

文本制作，借款合同内容及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方当

事人签署并实际履行相关借款合同；该等借款合同合法有效。 

（二）上述重大合同的主体以及履行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合同主体的一方均为发行人或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主体变更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

在潜在纠纷足以影响其存续或者重大经营业绩的重大合同。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重大合同履行不存在重大法

律障碍。 

（三）与关联方的重大债权债务及担保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除《律师工作

报告》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披露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重大债权债

务关系及担保。 

（四）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账款、其他应付账款的合法和有效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账款合并口径为 5,560,787.91 元；

发行人的其他应付账款合并口径为 41,837,816.84 元。 

1、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收账款（合并口径）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截至 2022.6.30 

1 应收利息 274,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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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收股利 / 

3 业务保证金、押金 1,463,391.44 

4 出口退税款 1,984,874.43 

5 往来款 1,497,660.97 

6 其他 340,486.07 

合计 5,560,787.91 

2、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其他应付账款（合并口径）具体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截至 2022.6.30 

1 应付利息 / 

2 应付股息 25,200,000.00 

3 保证金、押金 15,735,390.64 

4 往来款 260,000.17 

5 中介机构费用 642,426.03 

合计 41,837,816.84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

账款、其他应付账款均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投资活动发生，合法和有效。 

六、 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 

最新期间内，根据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减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发行人调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31,397.18

万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1 
诸暨年产 555 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

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1,529.96 18,4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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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珠海年产 150 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

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7,979.90 6,911.74 

3 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5,987.32 5,987.32 

合计 35,497.18 31,397.18 

本所认为，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及授权，调整后的本次发行

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金海科技（泰国）于 2021 年 8 月被承包商宏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请赔偿

11,913,963.22 泰铢的建设费，一审法院于 2022 年 4 月因管辖权原因下令驳回此

案。 

宏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将此案上诉至上诉法院，金海科技（泰

国）已于 2022 年 8 月向上诉法院提交答辩书。截至目前，上诉法院尚未作出任

何对此案的命令或判决。上诉法院的命令或裁决将自收到金海科技（泰国）提交

的答辩书之日起约十八个月内作出。 

由于争议金额占金海科技（泰国）整体收入的比例很小，金海科技（泰国）

的收入和持续经营不会受到上述诉讼的影响。 

除上述案件外，发行人境外子公司于最新期间内不存在任何重大诉讼、仲裁

及/或行政处罚。 

（二）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

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构成《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案件。 

八、 总体结论性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 最新期间内，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披露的上述变化情况外，《首

份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内容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 

（二）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证

券法》《发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申请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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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副本若干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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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  

赵洋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         

马秀梅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         

马宏继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         

叶振 

 

二〇二二年     月     日 

 


